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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工大校字〔2021〕27 号 

 
 

 

各相关部门及单位： 

现将关于印发《长春工业大学纵向科研项目与经费使用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《长春工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暂行办

法》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工业大学 

2021 年 10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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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，规范科研经费使用，提高科研

经费使用效益，调动科研人员工作积极性，推动科技创新持续健

康发展，落实省纪委监委对我校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专项

监督检查中提出相关问题的整改工作。依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

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

32 号）、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的实

施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8〕25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学校对《长

春工业大学纵向科研项目与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长春

工业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作如下补充规定。 

一、下放预算调剂权给负责人。纵向科研项目设备费预算调

减，横向科研项目设备费、材料费的预算调整，项目负责人自主

制定后，经所在学院科研院长审核，报科研处审核、备案。其它

科目预算调整审签权限下放至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，财务处、科

研处留存项目预算调整表即可。 

二、简化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审签流程。取消

现行“购置仪器设备审批表”“材料购置审批表”“测试化验加

工审批表”，合同审签权限下放至学院。报销时需向财务处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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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的设备、材料及测试化验加工合同和发票。 

三、简化科研经费使用审批权限。科研经费支出额度为 5 万

元（不含 5 万元）以下，需学院科研院长审签报销；5 万元至 10

万元（不含 10 万元），需学院科研院长、学校科研处长审签报销；

10 万元至 30 万元（不含 30 万元）需学院科研院长、学校科研处

长和学校主管科研副校长审签报销；30 万元以上需学院科研院长、

学校科研处长、学校主管科研副校长和校长审签报销。 

四、明确劳务费开支范围。主要列支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

参与项目的校内学生和项目聘用的校外研究人员的劳务费。开支

标准、相关流程不做调整。 

五、明确差旅费支出范围。主要列支项目合同中规定的课题

组成员及其他参与的校内学生、研究人员因研究工作需要，发生

在域外住宿及城际间的交通费用。补充进组的学生或研究人员需

提前完成项目变更审批备案，证明已参加项目组研究工作，方可

报销差旅费。项目变更审批表格由所在学院审核，报科研处审核、

备案。 

六、简化专家咨询费、劳务费报销备件。专家咨询费、劳务

费报销时不再需要提供领款人身份证复印件。 

七、简化验收结题财务决算流程。取消“科研项目结题申请

表”，财务处对审核无误的项目决算表一次性办结。 

八、材料费支出备案机制。各项目组需对项目支出材料费建

立台账清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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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建立科研经费财务管理负面清单。针对上级相关部门的

专项检查、审计中发现的问题（如“一笔支出分次报销”、“不

规范、超标支出招待费”等行为）认真对待，杜绝发生。 

十、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，凡与本规定不一致或相抵触的，

按本规定执行。本规定未涉及条款仍按原文件执行。 


